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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产品的资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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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各地纷纷建设数据交易场所，挂牌数据产品屡创新高，但场内数据交易仍不够活跃。综合分析当前主要

数据交易场所挂牌的数据产品，发现数据产品的资产性不足是导致当前“挂牌多、交易少”的主要原因。基

于此，研究了数据产品资产性需具备的3个条件，提出数据产品资产化方法，包括价值实现路径、“资产才挂

牌”的挂牌原则、“合规-权属清晰-预期有经济利益流入”的资产性核验框架、“开发-利用-流通-交易”的

基础设施保障、“挂牌即资产”的运营交易逻辑以及常态化评价、审查和警示机制，为数据产品交易提供参

考，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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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analysis on data product

Abstract
At present, data trading venues have been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listed data products have hit new highs, but on-

site data trading is still not active. Afte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data products listed in the current major data trading 

venues,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lack of asset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product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urrent "more 

listed data goods but less trading". Then, three requirements of asset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products were discussed, and a 

basic framework for data product assetization was proposed, including the path of realizing value, the listing principle of 

"assets are listed", the asset verification framework of data product, the infrastructure of development-utilization-trading-

circulation, operational trading logic of "listing is assets" and the regular mechanism of evaluation, review and warning. 

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data product transactions and boom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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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力度持

续加大，形成“政策-发展规划-国家标准-

法律法规”四位一体的制度法规体系[1]， 

为数据要素充分流动提供了坚实保障。在

此背景下，国内数据交易逐渐发展，各地

自行设立地方数据交易所，呈现出早期商

品交易市场特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

数据交易场所超过48家[2]，各交易场所按

自有规则挂牌数据产品，并将挂牌数据产

品数 量作为数据交易场所发展的重要指

标之一。但部分数据交易所成立不久就结

束运行、停止业务或处于半停运状态[3]，其

主要原因是其挂牌数据产品缺乏资产性，

很难以“商品形态”在市场流通和交易。

结合《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

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关于加

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等要求，对国内主要

数据交易场所的挂牌数据产品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数据产品大多存在“没有登记

确权”“没有交易”“预期经济利益难以流

入”等问题。结合已有研究和地方实践，并

借鉴商品交易市场、证券市场等发展路径，

本文从“合规-权属-价值”3个维度提出

数据产品的资产性特征，并给出数据产品

资产化的实现方法。

1  数据产品的资产性特征

1.1  相关概念

为进一步分析数据产品的资产性，有

必要对“数据产品”“数据资产”等概念

进行介绍。一般来说，作为产品参与交易

的数据集或其衍生出来的信息服务被称

为数据产品[4]，而数据产品是企业实现“对

外交易数据资源资产化”的重要路径[5]。 

在数据要素市场中，可供交易的数据产品

具有较显著的资产专用性[3]，需满足“来源

权威、合规性、可溯性、应用场景明确”等

质量要求[6]。在此过程中，数据价值不断被

创造、挖掘和释放，数据资产成为热点。一

般认为，“数据资产”源于“资产”概念。

随着实践的深入，其概念、内涵和范围也

在不断扩展。国际数据管理协会基于Tony 

Fisher[7 ]对数据资产的定义，提出“数据

是 企 业 重要的资 产之一，需进行有 效 管

理”[8]。2006年，我国财政部在《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

中指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

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

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2021年发

布的《信息技术服务 数据资产 管理要求》

（GB/T 40685-2021）将数据资产定义为

“合法拥有或控制的，能进行计量的，为

组织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数据资源”。

2023年《暂行规定》对数据资源入表进

行规范，但并未对资产确认进行原则性修

改。2024年《通知》中将“预期能够产生管

理服务潜力”纳入数据资产的认定条件之

一。也就是说，数据资源如果具备资产的

基本条件，包括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

被拥有或者控制、给会计主体带来利益、

成本或价值能可靠计量等，那就符合资产

的条件，可以作为数据资产[9]。

1.2  资产性

根据数据资产定义，朱扬勇等人[10]结

合数据属性，认为数据资产拥有数据权属

（勘探权、使用权、所有权）、有价值、可计

量、可读取等性质。基于此，本文认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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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资产性应满足合法合规、权属清晰

以及预期有经济利益流入的条件。

第一，“合法合规”强调合规问题。合

规性审查是数据产品流通交易的先决 条

件，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还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可提前规避数据产

品瑕疵、缺陷和风险，稳定交易市场，保障

数据交易安全。薛军[11]建议从主体合规、

数 据 合 规、来源合 规等方面规范数 据交

易，进而从源头遏制数据非法交易。张力

炜等人[12]结合上海数据交易所挂牌数据产

品，提出从数据来源合规、数据产品可交

易、产品流通风险等对数据产品进行合规

审核。

第二，“权属清晰”强调权属问题。与

传统商品类似，“数据产品”在进入交易市

场前需确认权利清晰无争议[13]。无形财产

权体系对数据产品采取权力配置[14]，通过

明确数据所有权和数据用益权，明晰数据

主体权益，实现用户与企业之间数据财产

权益的配置[15]。结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中

“三权分置”的逻辑，个人、企业、社会等

相关主体参与数据产品的生产、流通环节

的投入类型和程度不同，不应将数据权属

简单归属于某单一主体[16]，可对数据资源

持有权进行数据资源登记，对数据产品经

营权进行数据产品登记[17]。

第三，“预期有经济利益流入”强调价

值问题。未来能带来经济利益[18]，实现数

据要素价值[19-20]是确认数据资产属性的重

要条件，应通过分析业务需求采集数据、

加工数据、挖掘数据价值[21]，结合数据实

际价值 [22 ]等途 径确认 数 据资产属性。同

时，运用可计量的技术形态，开展数据资

产标准化可靠货币计量[23]；根据数据全生

命周期，对数据资产进行“质量评估、价值

评估、经济效益评估”[24]。

综上，数据产品是经过创造性劳动和

实质性处理和加工活动所形成，具备资产

性，并以“商品形态”在市场上买卖和流

通的物品，其资产性体 现在3个方面。一

是合法合规，数据的主体、来源、生成及

内容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若原始数据

涉及授权，需从授权方式、对象、内容、时

限等方面进行分析，确认数据授权覆盖全

流程。二是权属清晰，依据“三权分置”

逻辑，登记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

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权益 主体 和占

比。三是预期有经济利益流入，运用技术

手段，对数据资产进行可靠计量和评估，

为数据产品在数据交易所挂牌、撮合、交

易、结算、交付提供依据，使数据产品以

货币或货币等价物的形式完成交换，实现

数据相关主体未来预期可持续的经济利益 

流入。

2  场内交易数据产品的资产性分析

2.1  整体情况分析

挂 牌 数 据产品初具 规 模，但 多 数 数

据产品没有 被 交易。数 据交易场所的 挂

牌数据产品逐年增加，如图1所示。2021

年，贵 阳 大 数 据 交 易所（以下简 称 贵 数

所）、上 海 数 据 交 易所（以下简 称 上 数

所）开启数据产品挂牌。据不完全统计，

2021年贵数 所挂牌150余个数 据产品，

上数 所仅10 余个（由于纵轴坐标刻度问

题，图中呈现不明显）；2022年，贵数 所

挂 牌数 据产品 数 量 实 现翻 番，达 到4 40

余个，上数 所挂 牌数 据产品 数 量 增长了

近900个；2023年，贵数所继续翻番，挂

牌数 据产品近900 个；上数 所 也保 持 一

定量的增长，挂牌超1 300个。2022年广

州数据交易所（以下简称广数所）和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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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产品超市正 式 运营，并 挂 牌数 据产

品。当年，广 数 所挂 牌数 据产品 低 于10

个（由于纵轴坐标刻度问题，图中呈现不

明显）；2 02 3 年，挂 牌数 据产品 暴 增近

900个。海南数据产品超市自营运当年挂

牌700余个数 据产品，2023年 保持稳健 

增长。

另外，很多数据产品没有被交易。据统

计，在全国主要数据交易场所官方平台网站

中，部分平台直接显示数据产品交易量，多数

平台交易量为0的挂牌数据产品超九成。

2.2  资产性分析

2.2.1  合规问题

合 规性 审 查 包 括来源合 规、主体合

规、内容合规、处理合规等方面。上数所提

出“不合规不挂牌”，制定《上海数据交易

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与《上海数据

交易所数据交易合规注意事项清单》，明

确数据来源、内容的合规性要求及事项。

目前，上数所在平台网站挂牌的数据产品

均已提供《合规评估报告》《质量评估报

告》。苏州大数 据交易所（以下简称苏数

所）以“不审核不进场、不合规不上架”为

原则，形成了“数据供给合规-产品开发合

规-产品交易合规”的数据交易合规范式，

明确了“数商入驻-产品上架-交易撮合-

交易备案”的数据交易合规审查全流程。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从技术、业务、场景

等维度评估数据产品的合规性，确认数据

来源合规且产品可交易。

在数据来源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

规定“应当以合法、正当的方式，不得窃

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数据”，这就

要求数据来源遵循合规等原则。截至2023年

底，上数所和深数所挂牌数据产品的数据

来源分布如图2所示，其中，上数所数据产

品的来源描述包括“自行生产”“公开收

集”“协议取得”等，深数所产品数据来源

有“原始数据来源方授权”“自身业务系

统”“公开数据爬取”等。

在数据主体合规方面，《数据安全法》

明确“提供数据处理相关服务应当取得行

政许可”。这就要求对数据主体的经营状

况、财务风险及开展数据处理活动的相关

资质等进行审查。上数所、苏数所在数据

产品登记证书上登记数据产品提供者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贵数所颁发的数据商凭

证用于详载数据商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深数所对数据商进行分级分类，构建

了三级数据商认证合作及四级风险评级策

略，从而确保主体合规。但由于与数据处

理行为相关的行政许可部门及相应机制的

尚未明确，数据主体是否需要且能否依法

获得行政许可暂不可知。

就公共数据产品而言，贵州、浙江、海

南等地均挂牌了依托行政事业单位的数据

资产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截至2023年年

底，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在详情介绍“商品

概况-数据源信息-公共管理属性”的属性

列中显示为“公共数据”的数据产品不超过

10%。贵州新气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贵州

省气象局授权准许经营气象数据资源，在

图 1　2021—2023 年主要数据交易场所的挂牌数据产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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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数所挂牌46个数据产品，已成交56笔订

单。《通知》提出：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对

外授权有偿使用数据资产，应当严格按照资

产管理权限履行审批程序，并按照国家规

定对资产相关权益进行评估。因此，各部门

及其所属单位需按照新规流程对公共数据

产品进行重新审核，对不符合规定的公共

数据产品进行优化调整。

2.2.2  权属问题

目前，深圳、上海、广州、苏州等地发

放登记证书作为权属凭证。深数所发放数

据（商品）上市证书，表明数据产品已在深

数所完成数据产品上市流程，可正式公开

流通交易。上数所、苏数所在数据产品登

记证书上记载数据产品持有者信息，持有

者可依法享受数据产品的持有权。广数所

核发数据资产登记凭证，以此记录数据资

产的基本信息和权益信息。

以广数所挂牌的数据产品“肇庆高新

区企业碳账户”为例，其数据来源为需要

经过授权的公共数据（如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用电量、用工人数等）。在该数据产品

的登记凭证中，数据资源的持有权由肇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和国土资源

局、经济贸易和科技局、生态环境服务中

心、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广东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肇庆大旺供电局、肇庆市高新区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主体按约定比例共

同持有；而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

营权则完全由肇庆高新区兴旺数据有限公

司持有。

研 究 发 现，数 据交 易场所 的 挂 牌 数

据产品的权属问题仍存在以下两种瑕疵 

情况。

情况一：基于公开爬取或收集获得数

据开发形成的数据产品或提供的数据相关

服务，无法证明对数据实现拥有或控制，

不满足资产确认条件。部分交易场所上线

数据来源为“公开收集”“公开数据爬取”

的数据产品。也就是说，其他组织或个人

均可平等下载相关数据，且均没有对该数

据实现拥有或控制，不符合资产性。

情况二：登记凭证数量与挂牌产品数

量不匹配，这说明很多产品没有通过登记

证明权属。一是有的交易场所挂牌的数据

产品数 量 远高于登记凭 证发 放 数 量。比

如，有的交易场所上线数据产品、数据服

务以及数据资源等类型产品，却仅对数据

产品类进行登记，发放《数据产权登记证

书》。二是有的交易场所发放登记凭证，进

行登记、存证、上链，却尚未在交易服务平

台挂牌。

图 2　上数所和深数所挂牌数据产品的数据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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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价值问题

价值问题重点关注“是否有场景、是

否有需求、是否有市场、预期经济利益是

否有可能流入”。就应用场景而言，各地数

据交易场所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金融、智

慧城市、生活服务等领域。上数所建设金

融、航运交通、综合、贸易、先进制造、国

际六大应用板块，其中，金融板块挂牌数

据产品约占87%。部分数据交易场所结合

地方优势产业，开发特色数据交易专区。贵

数所打造气象、电力、电信、地理信息、交

通、乡村振兴等11个数据专区，促进行业

数据产品有序流通交易和价值释放；苏数

所搭建“智能车联网”交易专区，打造汽车

行业数据流通新模式和新业态。就“预期

有经济利益流入”而言，若无法实现商品到

货币的“惊险一跃”，这不但可能“摔碎”

产品，而且有可能打击企业等数据产品供

给主体的信心和积极性[25]，不利于数据交

易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但研究发现，目前数

据交易场所挂牌数据产品的价值问题存在

以下两种情况。

情况一：无法确认预期是否有经济利

益流入，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一是，挂

牌数据产品难以匹配买方，数据产品供给

不符合市场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生

产过剩。根据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只

有售出商品，才能保障生产环节的循环，

并带来持续的利润[25]。例如，有交易场所

2021年挂牌的数据产品至今仍无交易量，

过剩的数据产品无法通过对外出售实现经

济利益，面临减值风险。二是，免费的数据

产品无法通 过货币转换 实现经济利益流

入。比如，部分交易所挂牌“免费”数据产

品。三是，挂牌数据产品未提供数据资产

评估报告，难以可靠地衡量数据产品资产

价值。价值规律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

影响，并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25]，以商品

形态进行流通交易的数据产品也应遵循该

规律。但在需提供《资产评估报告》的交

易场所，并非所有数据产品的该类属性都

注明了“已提供”。

情况二：公共数据产品提供方未因获

取数据而发生相应的支出，不符合资产确

认条件。以挂牌数据产品“《××省统计年

鉴》第××部分、××省第××次经济普查”

为例，根据公共数据开放相关管理办法和

政策，统计年鉴、经济普查等数据属于免

费开放的公共数据，数据产品主体未因获

取数据而发生实际支出，因此，该类数据产

品不具备资产性。

3  数据产品资产化实现方法

针对目前数据交易场所挂牌数据产品

资产性不足的问题，根据资产“合规”“权

属清晰”“预期有经济 利益流 入”3 个 特

征，给出数据产品资产化实现方法。

（1）价值实现路径

如图3所示，数据要素价值实现包括

5个阶段：①资源化阶段，原始数据经过数

据采集、汇聚、清洗、治理、存储等环节，

形成机器可读取、可计算、可应用的数据

资源；②资产化阶段，进行“合规审查-权

属登记-价值评估”资产性核验；③产品化

阶段，结合应用场景，开发形成具有资产

性的数据产品，并在数据交易场所挂牌上

架；④商品化阶段，在数据交易场所，以商

品形态进行数据产品流通和交易；⑤货币

化阶段，以货币或货币等价物的形式进行

交换，转换成全社会公认的价值形态，最

终实现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入，推动数据要

素价值实现。其中，在会计和财务核算过

程中，企业使用的满足资产定义和资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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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条件的数据资源，被确认为无形资产；

企业持有或用于出售的满足资产定义和资

产确认条件的数据资源，被确认为存货。

企业持有存货的最终目的是出售，不论是

直接销售，还是需经过进一步加工才能出

售。根据《暂行规定》，企业需对可直接销

售或者需进一步加工才能出售的数据资源

进行摸底、目录管理和入库盘点等，以支撑

后续会计处理。

（2）数据产品挂牌原则：“资产才挂牌”

数据产品在满足资产性的基础上，经

过商品化变成可交易的数据商品，进入数

据交易市场。这一过程完成了“商品-货

币”的转换，需遵 循“资产才挂牌”的原

则。若挂牌后没有交易，难以实现预期的

经济利益流入，则不满足资产性，不应被

挂牌上架。例如，广数所对数据产品进行

合规登记审核，发放数据资产登记凭证，

并在凭证核发当天在广数所挂牌。

（3）资产性核验框架

结合商品生产理论和企业会计准则中

的资产确认核心要点，提出了资产性为数

据产品挂牌的前置条件，并给出挂牌数据

产品资产性核验的方法框架，如图4所示。

①合规审查：形成数据合规报告，对数据

主体、来源、内容进行合 规性审查，确认

“合法合规”。若涉及授权数据，需依法进

行严格的权限审批和授权，明确“如何授

权”“授什么权”“授权给谁”“授权多久”

等问题，确认数据授权可覆盖数据产品生

产经营、流通交易等全过程。②权属登记：

形成登记凭证，确认“拥有或控制”。依据

“数据二十条”隐含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

置逻辑和数据要素流通的市场逻辑，分别

对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

据产品经营权进行登记，明确其权益主体

和占比，为后续使用、收益和依法处分提

供凭证。③价值评估：形成评估 报告，评

估资产价值，为预期经济利益流入提供参

考。结合实际应用场景，综合考虑数据产

品生产、加工、流通、交易全流程，从有效

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稀缺性、时

图 3　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路径

图 4　挂牌数据产品资产性核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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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场景经济性等维度评估数据的质量

水平、应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4）基础设施保障

数据产品的资产化实现以及后续的以

商品形态进行的流通交易，都需要安全可

信的数据要素基础设施提供支持。苏州通

过数据要素价值共创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聚焦数据产品的资产性和数据要素

的“资源化、资产化、价值化”。“平台”规

划建设了超级工厂子平台、创新中心服务

站、数据供给子平台、数据交易子平台和

数据登记子平台。

在对数据产品资产性进行核验的过程

中，就“合规”而言，“平台”提供合规审查

等交易服务，联动苏数所开展数据来源、

数据主体、数据内容、数据授权等数据合

规审查，保障数据产品的合 规性；就“权

属”而言，“平台”的数据登记子平台提供

数据资产登记、受理、审核、公示、发证等

全流程服务，为涉及数据资源的企业会计

处理提供可信第三方入表凭据，为数据资

产确认环节提供有效证明；就“价值”而

言，“平台”的创新中心服务站可实现场景

需求对接、数据产品精准匹配，推动预期

经济利益流入。

（5）数据产品挂牌后交易：“挂牌即 

资产”

挂牌的数据产品应满足资产性，这意

味着需符合价值属性，即“预期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该类数据产品在特定交易

场所挂牌后，将在一定时间内以货币或货

币等价物的形式完成交换，实现预期经济

利益的流入。根据《暂行规定》，满足资产

定义和资产确认条件的数据资源可计入资

产，即“挂牌即资产”。

就 数 据 产品 挂 牌后交 易而 言，为 推

进数据产品的流通交易、实现“挂牌即资

产”，苏州依托“平台”创新打造的“前店后

厂”数据资产运营模式，打通了数据要素

开发利用和交易流通全链路，推动实现数

据资产变现。一方面，建设运营苏州大数

据开发者创新中心，提供数据供需撮合、

数据产品销售、开发者生态等一站式服务，

形成“前店”能力；另一方面，搭建“平台”

的超级工厂子平台，支持数据产品研发，满

足开发方的数据挖掘、加工开发、数据研

究等需求，形成“后厂”能力。

（6）数据产品评价、审查和警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强调“优

胜劣汰”，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商品生产技

术的进步，也有益于促进生产力发展[25]，

数据产（商）品交易亦是如此。目前，部分

地区出台政策，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数据产

品挂 牌交易。纵 观各 数 据交易场所的发

展，虽然挂牌数据产品有一定的增长，但各

数据交易场所的交易规模和成交额仍然相

对较小，数据交易依旧不够活跃。为促进

数据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应通过市场机

制发现数据价值，强调数据交易市场的自

我调节功能、供需平衡能力以及政府的适

度干预。另外，针对挂牌数据产品资产性不

足等问题，应探索形成挂牌数据产品常态

化评价、审查和警示机制。从数据产品的

资产性出发，研究和制定数据产品评价、审

查和警示标准和程序。对违背“资产才挂

牌、挂牌即资产”原则、一定时期内没有交

易量或累计交易量不达标的数据产品进行

审查，及时给予警示，从而在市场逐步形

成优胜劣汰的自我调节机制，促进数据产

品交易市场良性发展。对存在重大违法情

形或存在财务风险、财务造假等严重情形

的数据产品提供方，应对其已挂牌数据产

品进行摘牌，强化合规性。

4  结束语

当前，数据流通交易环境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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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易场所已挂牌数据集（包）、数据

API、数据报告、数据模型、数据服务等

多种形态的数据产品，但现有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和地方实践对 数 据产品的商品

形态关注不够。大多数在数据交易场所挂

牌的数据产品并不满足资产性，或只关注

数据产品资产性的某一特定属性。仅少部

分满足资产性的数据产品，最终以商品形

态进行交易。因此，为实现数据产品资产

化，探索价值实现路径，提出“资产才挂

牌”的数据产品挂牌原则，运用资产性核

验框架，依托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和流通交

易基础设施，实现“挂牌即资产”的价值

变现，并对数据产品定期进行常态化的评

价、审查和警示。其中，涉及公共 数 据的

数据产品，建议按照《通知》规范使用、

严格收 益，通 过 数 据 合 规高效 流通和使

用，实现公共数据要素价值，使全体人民

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推动建立数据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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